
 
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 

消防處的海上滅火及救援策略  

和購置兩艘消防船隻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說明消防處的海上滅火及救援策略，並就購置一

艘滅火輪及一艘快速救援船的建議，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
 

 

消防處的海上滅火策略   

 

2 .   消防處不時就本港海上滅火及救援的策略和有關設備，進行

整體性的檢討。消防處會就不同水域作出風險評估，考慮因素包括

船隻的分布、航道使用的頻繁程度、海上和沿岸區域是否設有高風

險設施等，以決定滅火輪消防局的地點及消防船隻 (如滅火輪及消

防快艇 )的駐守位置。消防處會定期檢視各水域的近岸設施及可能

發生的一切火警風險，消防船隻和滅火輪消防局資源的調配及行動

策略，並因應個別區域的需求或在特別時期作出相應的行動安排。 

 

3 .  現時，消防處可調派的消防船隻共有 2 1艘，包括大型及中型

滅火輪、救援船、支援船、指揮船和快艇。各艘船隻派駐於中區、

香港仔、北角、青衣、屯門及長洲滅火輪消防局、昂船洲潛水基地

及機場東、西救援碼頭，為香港各區提供海上滅火、救援及救護服

務。每艘消防船隻的種類、功能、主要救援及／或滅火裝備及人手

編制資料詳載於附件。  

 

4 .  在接獲香港水域內有船隻發生火警的召喚時，消防通訊中心

會根據當時的情況，調派最接近肇事現場的滅火輪和消防快艇前赴

處理有關火警。此外，亦會同時派出在鄰近的岸上消防局的消防車

迅速前往支援。針對避風塘火警，消防處與水警設有聯合行動的緊

急應變預案安排，如有需要，陸上消防人員可登上水警輪趕赴現場

進行滅火及救援工作。消防人員亦會因應現場情況，使用部分水警

輪上設有的滅火裝備，或使用所攜帶的手提滅火裝備進行灌救工

作。  

 

 

加強應對避風塘火警的靈活性  

 

5 .  在 漁 船 停 泊 的 高 峰 期 ， 包 括 休 漁 期 和 主 要 傳 統 中 式 節 日 期

間，避風塘內漁船停泊較為密集，火警風險可能相應增加。故此，

消防處會比平時加強避風塘內通航區的巡查，向避風塘用戶派發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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隻防火宣傳單張及作出船隻防火安全廣播，並會定期或按要求到各

區為避風塘用戶舉辦專題講座，以提高他們的防火安全意識。此

外，消防處會與警務處及海事處於每年的休漁期及農曆新年前，在

避風塘內進行火警演習，以提升滅火救援的效率及加強相關部門應

對海上火警的協調能力。  
 

6 .  有建議認為政府應考慮在避風塘沿岸加設固定消防裝置。消

防處曾就此作出全面的考慮，惟發現礙於避風塘內船隻停泊的位置

並非固定，而船隻的分布甚廣，固定消防裝置的灌救範圍只能覆蓋

小部分船隻。因此，消防處認為該等裝置未能有效提升避風塘內的

消防安全水平。即使在船隻停泊處及避風塘內沿岸的地點增設消防

設備及其他緊急設備，當火警或其他緊急事故發生時，亦須待陸上

消防人員及消防車輛到達方可操作；而消防車輛直達事發的沿岸地

點後，消防人員亦可以使用車輛上的水炮作為滅火工具。再者，在

岸上加設如水炮等高壓力的消防裝備，若由未經接受專業訓練的市

民使用，可能會構成危險。反之，調派備有水炮的消防車輛更能針

對起火船隻的位置，靈活部署及更有效執行滅火任務。為了進一步

加強在避風塘內滅火的能力及靈活性，消防處正積極考慮為避風塘

附近的消防局添置手提式的滅火泵等裝備。  

 

 

消防處的海上救援策略  

 

7 .  為了有效處理海上事故，保安局制訂了跨部門的「海空搜索

及救援應變計劃」。根據應變計劃，海事處負責擔任香港海上搜救

區的搜索主管，統籌香港水域內的搜索及救援行動，確保搜救行動

有效率運作。除了協調參與行動的部門，海事處亦負責調派最合適

的船隻執行任務。消防處則主要負責行動中的搜索及救援工作，包

括派出救護人員為傷者急救，以及把傷者送往醫院，期間消防處可

向海上救援協調中心要求其他部門支援。  

 

8 .  在接獲海上救援事故的召喚時，消防處會安排消防及救護人

員登上出動處理事故的消防船隻或水警輪，而救護人員會攜帶急救

裝備及藥物，例如氧氣調節器系統、自動心臟去顫器及哮喘藥物

等，以便在海上事故現場處理傷者。當傷者獲救後，救護人員會馬

上在消防船隻或水警輪上為傷者進行初步評估，穩定傷勢，並按傷

勢的緩急接載傷者返回碼頭。救護人員會沿途密切監察傷者的情

況，並為傷者提供適切的治理。當船隻到達碼頭後，傷者便會被送

上於岸邊候命的救護車，並在救護人員的照料下，盡快送往醫院急

症室接受進一步診治。若傷者的情況緊急，消防處會要求政府飛行

服務隊派出直升機，直接將傷者從現場運到醫院。  

 

9 .  就設置專用救護船隻的建議，消防處曾進行深入研究，並檢

視現行的海上救援行動安排。有建議認為添置專用救護船隻後，救

護人員便可在接獲召喚後盡快乘坐救護船隻趕到現場，並登上肇事

船隻護理傷者，以及利用救護船隻把傷者運回岸上。然而，這個構

思與消防處執行海上事故的搜索及救援任務時的現行做法，原則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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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無分別。根據現行安排，救護人員可乘坐消防船隻或水警輪趕到

現場執行任務，亦可利用這些船隻運送傷者。事實上，消防處現有

的消防船隻 (快艇除外 )均已設有救護裝備及／或醫療室 (見附件 )，

供救護人員在有需要時使用。消防處會著手研究改裝現有消防船

隻，以期更能配合救護人員在海上事故中處理傷者的需要。為優化

現有消防船隻上的救護設備及在未來購置新消防船隻時能更周詳

地設計船上的救護設備，消防處已成立專責小組，負責研究和分析

不同優化方案。例如，消防處會在擬購置的新滅火輪上設置多功能

救護室，配備專業救護裝備，更全面地配合救護工作 (見下文第 1 7

段 )。  

 

1 0 .  經考慮有關建議對處理涉及大量傷者的海上事故的整體預期

效益、對實際運作帶來的影響等因素，並參考其他城市的做法，消

防處認為現行的海上救援策略已具高度靈活性、機動性及應變能

力，現階段沒有需要另行購置專用救護船隻。消防處會繼續留意社

會的發展及需要，適時檢視現行政策。  

 

1 1 .  展望未來，消防處在海上救援服務方面，會繼續致力為市民

提供快捷、有效和先進的海上搜救和緊急救護服務。  

 

 

建議購置一艘滅火輪及一艘快速救援船的理由  

 

1 2 .  消防處就香港東部水域 (包括西貢區、鯉魚門地區以東、吐露

港／大埔區、香港東北及東南水域 )的海上消防安全進行檢視，並

建議購置一艘大型滅火輪及一艘快速救援船以提高該水域的滅火

及救援能力。相關的理據如下：  

 

香港東部水域的火警／特別服務事故急增  

 

1 3 .  根 據 統 計 ， 近 年 在 香 港 東 部 水 域 的 緊 急 事 故 總 數 呈 上 升 趨

勢，由二零一一年的 57宗，大幅增加 6 3 %至二零一四年的 93宗。然

而，消防處現時沒有長期駐守香港東部水域的海上緊急事故資源。

因此，消防處往往需要用較長的時間，由最接近該水域的北角滅火

輪消防局調派滅火輪處理該範圍內的事故。  

 

1 4 .  為提高緊急應變能力，消防處會於每年七月至九月的所有星

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日間，從昂船洲潛水基地臨時抽調一艘潛水支

援快艇及一支潛水隊駐守西貢水警基地，以便在水上活動旺季為東

部水域提供服務。然而，上述調派安排只屬季節性的臨時性質，不

能處理在該段期間以外發生的海上事故，更無法應付東部水域急增

的緊急服務需要。  

 

東部水域海上交通日趨頻繁  

 

1 5 .  自香港東部水域的三個海岸公園 (即印洲塘海岸公園、海下灣

海岸公園和東平洲海岸公園 )開放以來，愈來愈多訪客在附近水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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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導賞團、觀光、潛水或進行其他水上活動。這些海岸公園附近

的海上交通因而較以往繁忙。同時，由於香港東部水域是大型遠洋

貨櫃船和內河商船往來附近港口的必經之路，海上交通預期會日趨

頻繁。我們預期該水域的緊急服務需求亦將會持續增加。此外，冬

季期間，香港東部水域受南中國的東北季候風影響，平均風速達每

小時 40公里，甚至可能超過每小時 70公里，時有大浪及暗湧，海面

情況可能惡劣。  

 

1 6 .  就以上所述，消防處經仔細審視現有資源，認為需添置一艘

大型滅火輪及一艘快速救援船派駐於西貢水域，以縮短從維多利亞

港調派消防資源前往香港東部水域的航行時間，從而提升滅火、救

護及緊急搜救行動的整體效率。  

 

 

新滅火輪及快速救援船的功能  

 

1 7 .  在發生海上火警或事故時，新的大型滅火輪可提供全面的消

防及救援服務。新滅火輪除配備先進的航行儀器及通訊設施外，將

主要提供以下功能和裝置：  

 

( a )  最高航速 可達每小時 25海里，使其可迅速到達事故現

場，展開滅火及救援工作；  

 

( b )  具 75 0海里續航能力及能抵禦惡劣季候風的海面環境；  

 

( c )  配備消防泵及水／泡炮，作滅火用途；  

 

( d )  配備 救援水泵，可為發生事故的船隻抽走船艙內的積

水；  

 

( e )  配備具有搜索功能的夜視探測器，更有效地支援夜間救

援行動；  

 

( f )  配備專業救護裝備及設置多功能救護室，更全面地配合

救護工作；  

 

( g )  設置直升機吊運舺板，可在有需要時配合政府飛行服務

隊的行動；  

 

( h )  配備拖帶功能，可在有需要時先把發生事故的船隻拖到

較安全的水域，作進一步救援行動；  

 

( i )  船尾備有子快艇及回收斜台，以便消防及救護人員前往

較淺水的事故現場；及  

 

( j )  船體及子快艇具自動扶正功能，在惡劣的海面情況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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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整艘船隻被大浪推翻亦能自動返回直立的狀態，對救

援人員提供更大的保護。  

 

1 8 .  在發生海上火警或事故時，快速救援船可提供快速救援服務

及支援滅火行動。快速救援船除配備先進的航行儀器及通訊設施

外，將主要提供以下功能和裝置：  

 

( a )  最高航速為每小時 4 0海里，將會是消防處航速最高船隻

之一，可盡快到達事故現場，展開滅火及救援工作；  

 

( b )  配備消防水炮，作滅火用途；  

 

( c )  配備 救援水泵，可為發生事故的船隻 抽走 船艙內的積

水；  

 

( d )  配備潛水供氣喉，在有需要時為潛水員提供支援；  

 

( e )  配備船頭側推器，可在水道繁忙或狹窄的環境 (如避風

塘 )作靈活航行，減低與其他船隻碰撞的風險；  

 

( f )  配備專業救護裝備及設置救護醫療專區，更全面地配合

救護工作；  

 

( g )  配備拯救台，以便救援墮進水中的受災人士；  

 

( h )  配備拖帶功能，可在有需要時先把發生事故的船隻拖到

較安全的水域，作進一步救援行動；及  

 

( i )  船體具自動扶正功能，在惡劣的海面情況，即使整艘船

隻被大浪推翻亦能自動返回直立的狀態，對救援人員提

供更大的保護。  

 
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
1 9 .  建議購置的滅火輪及快速救援船的估計造價分別為 1億 2 , 5 00

萬元及 4 , 00 0萬元，這筆款項將會在相關年度的預算中反映。  

 

2 0 .  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：  

 

年度  
費用  (千元 )  

滅火輪  快速救援船  

2 0 16 -1 7  1 2 ,5 00  4 , 00 0  

2 0 17 -1 8  8 7 ,5 00  2 8 ,0 00  

2 0 18 -1 9  2 5 ,0 00  8 , 00 0  

總計：  1 2 5 , 00 0  4 0 ,0 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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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新滅火輪及快速救援船每年經常開支 (包括維修保養費及燃

油費 )初步估計分別為 33 0萬元及 2 0 0萬元。所需經常開支會在相關

年度的預算中反映。  

 

 

推行計劃  

 

22. 消防處實施計劃的時間表預計如下：  

 

項目  工作  預計完成日期  

購置滅火輪  擬定標書規格  2 0 16年 5月  

招標、評審標書及批出合約  2 0 17年 1月  

製造及交付船隻  2 0 18年 7月  

進行培訓及船隻投入服務  2 0 18年 10月  

購置快速救援船  擬定標書規格  2 0 16年 5月  

招標、評審標書及批出合約  2 0 17年 1月  

製造及交付船隻  2 0 18年 1月  

進行培訓及船隻投入服務  2 0 18年 4月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23.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消防處  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 



 

附件 

消防處可調派的消防船隻資料 

 

船隻種類  
數目  

（艘）  
功能  主要救援及／或滅火裝備  人手編制  

大型滅火輪  2 

 

大型滅火輪可在發生重大海上

事故時，用作前線指揮站，以及

進行滅火及救援工作。有時候

（如發生沉船意外時）大型滅火

輪亦作為救援平台及傷病者的

集合點及分流站。  

 

  消防泵  

  水／泡炮  

  消防栓  

  潛水員吊籠（可運送 3 名潛水人員至

60 米水深）  

  附設消防泵及水炮的救援快艇  

  設有臥位的救生艙  

  醫療室  

 救護裝備  
1
 

各 12-13 人  

中型滅火輪  4 

 

中型滅火輪主要於發生在小型

船隻、較淺水或沿岸地區，以及

船隻密集停泊的水域如避風塘

等地方的事故及火警中，進行滅

火及救援工作。  

 

  消防泵  

  水／泡炮  

  消防栓  

  救援快艇  

  救護裝備 1
 

各 7-10 人  

救援船及支援船  3 

 

救援船的設計能提供較高航速

及穩定的救援平台及較大的運

輸量，所以此類船主要執行海上

大型拯救任務。  

 

  消防泵  

  水／泡炮  

  消防栓  

  充氣快艇  

  救護裝備 1
 

各 4 人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救護裝備包括：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、氧氣調節器系統、膠囊及面罩復甦器、急救箱、頭部固定用具、長脊椎板連快速制

動帶、緊急接合抬床、鋁構造展性夾板、頸套、電動抽液器、先遣急救用品及用後即棄燒傷敷料套裝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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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隻種類  
數目  

（艘）  
功能  主要救援及／或滅火裝備  人手編制  

支援船在事故中則主要負責接

載陸上消防處人員或潛水員和

裝備前往事故現場或離岸事故

現場執行滅火及救援工作。  

 

潛水支援快艇  2 

 

提供潛水救援平台及接載潛水員

和裝備前往事故現場執行滅火

及潛水救援工作。  

 

  消防泵  

  水炮  

  出水口  

各 2 人  

指揮船  2 
於機場 5 公里內水域執行滅火及

救援工作。  

  消防泵  

  救生筏  

  水／泡炮  

  消防栓  

  充氣快艇  

  設有臥位的救生艙  

  醫療室  

  救護裝備 1
 

各 8 人  

快艇  8 

 

於機場 5 公里內水域執行滅火及

救援工作。  

 

  其中 4 艘快艇各設置獨立消防泵、水

炮及消防栓  
各 2 人  

 




